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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转发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

“血液透析费”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

支付类别的通知》的通知

四川天府新区党工委社会工作部，成都东部新区党工委社会工

作部，各区（市）县医保局，有关医疗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医疗服务价格规范相关要求，现将

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“血液透析费”等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及医保支付类别的通知》转发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将“血液透析费”等 5 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纳入我市

医保支付范围，停用原执行价格项目 11项。我市公立医疗机构

应严格对照通知规定的项目编码、项目名称、服务产出、价格

构成等项目要素，提供医疗服务。我市公立医疗机构价格按照

同等级省管医疗机构价格执行。

二、市医保事务中心、各区（市）县医保部门要督促公立

医疗机构严格执行血液透析类相关药品耗材集采中选结果，优

成都市医疗保障局



— 2 —

先采购和使用集采中选产品，做好政策解读，鼓励和引导民营

医疗机构积极参加相关药品耗材集采，扩大政策惠民效果。

附件：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“血液透析费”等医疗

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类别的通知

成都市医疗保障局

2025年 7月 21日

不予公开

抄送：市市场监管局，市医保事务中心、市医保信息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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